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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精神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启示
——以哈特“法律规则说”为视角

张净雨　刘德强　周　坦

（沈阳师范大学 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3；法库县人民检察院　辽宁　法库　110499)

摘　要：从古代契约论到现代契约论，契约精神对国际法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以霍布斯、卢梭为代表的古典契约论者用契约论阐释了国

家权力的来源，现代契约论者罗尔斯对古代契约论进行改造，是契约论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本文从哈特“法律规则说”出发，在结合契

约精神对国际法性质进行探讨的同时，阐明国际法弱法的性质，以及契约精神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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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ncient contract theory to modern contract theory, the role of thespirit of con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cannot be 

ignored.The classical contract theorists represented by Hobbes and Rousseau explained the source of state power with the contract theory, while the 

modern contract theorist Rawls reformed the ancient contract theory, which raised the contract theory to a new level. This paper starts from Hart’s “rule 

of law theory”, explores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irit of contract, and expounds the nature of the weak law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spirit of contrac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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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契约论对古典契约论的继承

“契约”这一概念大致可以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

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在此之前，“君权神

授”通常作为君王政治权利的来源，这导致了中世纪君主和教会的

权力之争。最早否认“君权神授”理论的是格劳秀斯和霍布斯，他

创设了一种自然状态，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互相猜疑、竞争，

没有一种普遍的理性使人信服，人们不断处于战争的危险之中，而

“上帝的意志”在此状态下发挥不了作用。“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

的恐惧和危险中，人们生活孤独、卑污、残忍而短寿。”为了摆脱

这种战争威胁，人们之间相互订立契约。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

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

理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而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霍布斯

则认为，为了摆脱自然状态的无序化，需要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小

部分权利，组成一个国家，国家与公民订立契约，必须保护公民的

权利和利益，否则就是违反契约，个人有权收回自己所让渡的权利。

霍布斯的契约论明确指出了国家并不是神造的，也不是自然的，它

只是一个人造物，除了组成他的一个个人的利益，它本身并无利益，

国家必须保护人们的生命，否则人们便有不服从的权利。

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古代契约论在 17、18 世纪

极为盛行，但由于其过于理想化，在功利主义出现后，逐渐走向没

落。功利主义大师边沁批判契约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他认为，国家

的产生或政治社会的形成源于人们服从的习惯。人们仅仅是因为服

从可能造成的损害小于反抗可能造成的损害，也就是说人们服从政

府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契约论沉寂了将近两个世纪，在美国哲学家

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一书后，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现代契约论以卢梭、洛克、霍布斯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受“古典契

约论”的影响较大，但作为一种新的形态，更侧重实用价值和工具

价值，认为契约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了正确地分配利益而达成的协议。

二、哈特“法律规则说”的提出

哈特在批判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规

则说”。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通过分析“法律命令说”

的三个弊端来提出自己的“法律规则说”理论。

第一，在范围上，哈特并没有完全摒弃“法律命令说”，认为

该理论只是包含了部分法律，而并不能体现全部法律类型的特质，

法律规则同时包括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两种规则所要达成的

社会功能完全不同，因此其表现形式也不同。授权性规则，多是授

予人们一定的权利去创设一定的法律关系，并不一定以国家强制力

为后盾，它赋予人们在一定法律框架内达成自己内心意愿的自由 ；

义务性规则如刑法等更多的是一种命令或制裁。根据“法律命令说”

理论，奥斯丁将部分强行法的命令等同于所有法律，但并不是所有

的法律都是以命令为强制性的，制定法律也不能等同于发布命令。

第二，在适用对象上，“法律命令说”主张主权者至上，没有

任何一部法律可以限制主权者的命令，这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或许是

可能的，此种情况下法律常常是统治者进行暴力统治的工具。在哈

特看来，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不应仅仅只适用于被统治者，主权者

也应被包含其中。正如哈特所言“制定法律像作出约定一样，预先

就假定规制这种程序的某些规则的存在，由这些规则赋予资格的人

按照这些规则指定的程序说出或写出的词语，对由这些词语明确或

含蓄地指定范围内的所有人设立了义务。这些义务包括了参与立法

程序的那些人。”立法者虽然参与制定了法律，但却不能将自身排

除在法律之外，法律所设定的义务应当平等且无差别的适用于所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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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法律规则说”阐明国际法的性质

由于国际社会缺少超国家主权组织和强有力的制裁机关，违

反国际义务的行为通常得不到惩罚，“国际法是否是法律”的问题

历来是各国法学家争议的焦点，随着国际问题的不断凸显，英国脱

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以及新冠疫情的肆虐，国际法的软弱性和非

强制性愈发显现，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反思国际法的有效性问题。早

在《法律的概念》书中，哈特就将国际法与第一性规则联系起来，

认为承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的基础，因此，应当将承认规则引入到

国际法中，作为国际法的最终渊源。要解决国际规则的有效性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三点 ：第一，该项国际规则是否能够得到大多数人自

愿地遵守 ；第二，对于违反规则的行为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制裁 ；第

三，规则所设定的国家义务是否与国家主权相抵触。

首先，多数国际规则是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制定的，一般能

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且自觉的遵守。就条约而言，多是国家之间基

于自身利益、国家安全等考量而自愿签订的，基于契约精神自然能

够得到很好地遵守。其次，就国际法的制裁问题，哈特认为，国际

法是要求国家承担一定义务的，但有义务并不等于有制裁，否则就

是同意“法律命令说”的论断。国际法无法授权个人或者组织来改

变旧的第一性规则或引入新的国际规则，也没有一个超越国家主权

的审判机关进行制裁，但这并不影响其有效性。我们可以将国际法

与第一性规则等同起来，通过引入承认规则，来确认国际规则的效

力。 

最后，关于国际义务是否会与国家主权相抵触，哈特主张国

际义务的设定并不违反国家主权原则，二者并不冲突，在国际法领

域，义务的范围只是一个框架，是一种“负面清单”制度，国际义

务的设定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维护国家主权，只有严重违反国际义务

的行为才可能承担国际责任。基于对以上问题的讨论，哈特得出结

论：国际法是法律。在我看来，国家违反国际法也并非得不到制裁，

从国际实践来看，当一国有意违反国际条约或习惯时，受害国就可

以实施相应的报复措施，并且这种报复措施通常被认为是合情合理

的。在早期国际社会，报复的形式通常表现为发动战争或武装冲突

等，现代多表现为经济或军事制裁以及国家管辖权等，从这一点来

看，国际法是存在一定的制裁措施的。

四、契约精神在国际法上的体现

正如哈特所提出的，国际法就如第一性规则，就这一点来看，

国际条约可以理解为各国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而订立的契约，康德

曾主张通过“国家契约”建立欧洲的统一与和平及全世界的统一与

和平。契约精神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契约自由、契约平等、

契约信守、契约救济。现代契约论对当今国际法的发展也发挥了很

重要的作用。

契约自由在国际法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选择缔约者的

自由、决定缔约的内容与方式。国家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与别国缔结

条约，缔结哪方面的条约，并且国家有退出条约的自由，但是条约

退出是否有违契约信守精神，我认为一旦缔约主体以平等身份自由

缔结了契约，那么就应该遵守契约，在契约被违背时有权得到救济。

国际条约本质上就是主权国家之间以平等身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

志缔结的契约，在契约自由与契约平等精神下有效成立的条约，按

照契约信守精神的要求应当得到严格的遵守。因此条约的退出不仅

需要有严格的程序限制，而且还要有正当的实质要件，仅仅因为一

己私利就退出条约是显然违背条约信守精神的。并且退约方要基于

契约救济原则给予守约方一定的补偿，以保证国际公平和正义。但

现行的国际法体系不足以约束单方国家退约行为，尤其是缺乏对条

约退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认定。

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人们订立契约的初衷就是

来源于对彼此的信任，当契约信守精神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流时，

契约的价值才能真正显现出来。但国际社会关系远比学者所预料的

那样复杂，随意退约、违背国际义务、背弃条约等行为屡见不鲜，

这严重违背了契约信守精神。对于国际法的弱强制性，哈特在《法

律的概念》一书中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要改变国际法的弱强制性，

就需要组成一定的国家机器，如监狱、警察、法院等，这并不等于

所有的国际法规则都需要强制力来保障实施，要求在保障国家主权

独立的基础上，增强国际法的强制性，现行的国际机构在其组织运

行、管理模式以及人员分配上更多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

国际法要综合考量，兼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要建

立一个超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国际强行机构，应当超越国家本身，

将和平、公正等理念贯彻到国际法治运行过程中，利用契约精神，

增强各个国家的向心力，综合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前途考量，为实现

各国的价值共识作出努力，也可以寻求道义援助，通过道德等的力

量来提升国际法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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